
电子科技大学计划财务处  
 

通知［2016］16 号 

 

关于调整部分会计核算报销手续的通知 

为落实《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中

办发［2016］50 号）文件关于“放管服”的精神，优化报销流程，简化报销附件，

缓解特殊说明多的报销问题，经计划财务处处长办公会研究，报主管校领导批准，

对部分会计核算报销业务手续做如下调整。 

1.关于公务卡使用的相关说明 

根据《关于加快推进公务卡制度改革的通知》（财库［2012］132 号）及《关

于中央财政科研项目使用公务卡结算的通知》（财库［2015］245 号）文件精神，

按《电子科技大学公务卡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学校日常公务所发生的办公

费、印刷费、咨询费、手续费、水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维修（护）

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招待费、专用材料费、车辆运行维护费、交通费

及小额材料费和测试化验加工费等原则上均应使用公务卡结算，不再使用现金。 

对于因外部条件不具备而无法采用公务卡结算，但教学、科研、管理工作实

际需要发生的支出，可以暂不使用公务卡结算,待国家强制要求推行使用公务卡

结算后再全面严格执行。 

a.对于使用公务卡结算的，按照《关于实施中央预算单位公务卡强制结算目

录的通知》（财库［2011］160 号）文件要求，单笔消费 200 元（含）以上的支出

需采取转账或刷卡交易，在报销时需附 POS 单。 

b.对于使用非公务卡结算的，继续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现金管理暂行条例》

（国务院令第 588 号）执行，1000 元（含）以上的，需采取转账或刷卡交易，报

销时需附 POS 单；对 1000 元以下未采取转账或刷卡交易的，不再提供特殊情况



说明。 

2.关于活动费报销的规定 

活动费报销时提供《活动审批表》及相关票据即可。审批表包括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活动内容、参加人员、经费来源、费用明细、审批人、经办人等关键

要素。审批人须对活动内容真实性负责，经办人须对票据真实性负责。 

3.关于非零余额项目使用内转单报销的规定 

非零余额项目与图书馆等校内单位的资金往来报销实行内部转账，不再报销

现金。 

4.关于国家知识产权局所开票据报销的规定 

因国家知识产权局开具财政票据现场只接受现金，目前暂不要求必须转账或

刷卡结算。 

5.关于设备采购支出报销的规定 

设备采购报销时不再需要附采购审批表和国资处盖章，其他附件不变。 

6.关于生产实习费报销的规定 

生产实习费报销时不再需要附预决算表，其他附件不变。 

7.关于国内专家来访费报销的规定 

国内专家来访费报销时需提供《邀请函》、《接待审签单》，参照《电子科技

大学差旅费管理暂行办法》、《电子科技大学公务接待实施细则》的规定和标准执

行。 

8.关于非后勤保障部管理的工程进度款报销的规定 

原后勤管理处以外的其它单位的工程进度款支付参照原后勤管理处工程进

度款支付手续办理。 

9.关于加班餐报销的规定 

加班餐报销时需提供《加班工作餐清单》，按不超过 40 元/人的标准控制。

原则上在校内就餐，对加班后校内无法就餐的可在校外就餐，但需附就餐人员名

单。 

10.关于电子发票报销的规定 

目前除电信票据外，其他电子发票报销需提供付款凭据（POS 单，网银转账

截图等），承诺无重复报销。 



11.关于达到招标条件的合同报销的规定 

对已加盖学校合同专用章的合同视同学校招标采购中心审核通过，无需再提

供招标手续。 

上述报销业务手续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行。 

 

计划财务处 

2016 年 12 月 18 日 

 


